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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保护
——以货币服务债权为核心

柯 达

摘 要  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与现金特征的表现形态，并采用公私主体共同参与的双

层型发行运营模式，持币人通过数字钱包、以自己的名义实现对数字人民币的直接持有。数

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客体是用户持有、转让数字钱包余额的权限以及相应的电子指令发送能

力，同时还体现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的电子证明。据此，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不是物

权，而是面向指定运营机构、以货币服务债权为核心、包含信息网络服务债权的债权组合，其

具有的央行负债和国家信用特征并不意味着持币人对央行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基于商

事外观主义和实现“支付即结算”功能的需要，数字人民币应以到账为确权标志，但央行的事

后登记应具有最终确权效力。针对类型化的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纠纷，“占有即所有”规则已

无适用的必要；此外，数字人民币虽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但其并不存在被特定化的可能性或

必要性，因而一般不具有被特定化后的物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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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财产权是货币持有人对货币财产依法享有的使用、收益、处分等财产性权利的总和，包括但不

限于私法上的物权性和债权性权益［1］（P96）。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民商事活动中最

为常见且重要的财产，理应受到法律的更有效保护。随着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私人加密资产

对主权货币体系的威胁日益增加，众多国家或地区的央行正在研究及测试数字化的主权货币——法定

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于 2017 年开始推进中国版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

（e-CNY）——的研发，目前正在部分省份和城市扩大试点范围。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民币的存储媒介

（如卡式钱包）遗失或遭窃等财产权受损现象渐增，除了通过市场手段予以应对（如资金损失保险）之外，

我国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承认数字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

位，尚未建立系统的发行管理制度，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仍面临较大挑战。随着数字人民币支

付场景和流通范围的逐步扩大，如何在尊重既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和运行特性，

赋予数字人民币清晰明确的财产权保护路径，已成为必需。

目前，学界已对数字人民币或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展开了初步研究，相关研究集中于法偿性、

个人信息和私法属性等领域。其中，学界多半基于数字人民币的“应然表现”，特别是高度支配性而认定

其为与现金相似的物权客体，或结合货币经济学理论将其定性为对央行的特殊债权。然而，相关结论未

结合数字人民币的既有运行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独特的表现形态和第三方主体的影

响力；此外，从试点现状可以发现，央行试图构造的数字人民币“应然表现”与实际的运行机制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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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①。对于传统的现金、银行存款等支付手段，我国学界从权利分类、权能内容等视角开展财产权研

究，其仍聚焦于“占有即所有”等权利流转规则，相关结论尚未取得普遍共识，此外还缺少技术、公法等层

面的讨论。基于此，本文将在梳理数字人民币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以货币服务债权为核心，分析持币人

究竟持有什么，并据此论述数字人民币存在何种财产权、如何证明持币人持有数字人民币以及相应的纠

纷解决路径②。

一、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客体解构

由于数字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色彩，在论证财产权保护路径之前，有必要明确数字人民币的

表现形态、发行模式以及在法律上是何种客观实在，从而全面解构其财产权客体。

（一） 数字人民币的表现形态

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说明，数字人民币的

载体——数字钱包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2］（P2-3，6-7）。由于目前普及度较高的是“数字人民币

APP”（以下简称为“数币APP”）中的软钱包，下文主要讨论数币APP内数字人民币的具体表现形态。从

支付所须验证的信息来看，数字人民币仍采用与银行存款相似的账户机制［3］（P2），但同时具有货币信息

特定性、支付即结算等现金特性，因而兼具账户与现金货币的特征。

其一，从信息特定性角度看，数字人民币存在现金货币的部分特定性。在数币APP内，每个钱包页

面不仅会显示数字人民币的余额以及每笔交易的明细，钱包余额还对应了特定的加密字符串。用户通

过他人转账等方式获得数字人民币后，均会生成不同的加密字符串，以体现不同的获得来源。为避免他

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该字符串采用“一次一密”机制，即钱包中的金额基于转账等事由发生变动时，该

字符串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相应重组［4］（P51）。这意味着数字人民币具有不可重复使用与难以伪造性，

即对于同一用户而言，特定金额的数字人民币与实物现金一样只能被使用一次，其并不具备一般信息的

重复拷贝特征［5］（P79-80）。

其二，从支付速度看，数字人民币具有现金货币的实时支付结算特征。数字人民币可实现“支付即

结算”，即付款人将数字人民币支付于商家或转账于他人，收款人可以实时收到相应的资金。此种实时

支付结算依托于数字人民币具有的“独立系统”特性，即数字钱包不过分依赖于既有的央行运营或监管

的支付结算系统，也不会直接受到他国支付结算系统或相关信息网络（如SWIFT）的影响，因而有别于银

行存款所依托的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所依托的支付账户［6］（P17）。

其三，就钱包开立和支付验证而言，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的“松耦合”使其兼具账户和现金特征。

指定运营机构根据客户身份识别即实名强度对数字钱包进行分类管理，赋予各类钱包不同的单笔、单日

交易及余额限额。在默认情况下，用户通过手机号注册可开立无需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最低权限钱包；

而对于绑定银行账户的实名钱包，如发生盗用等行为，用户可向指定运营机构申请挂失。在数字钱包开

立后，用户可输入该钱包的注册手机号或者钱包编号、支付密码接受他人转账或自行转账，并通过已绑

定的银行账户或手机银行APP转账的方式获取数字人民币。

（二） 数字人民币的双层型发行模式

根据《白皮书》的介绍，央行向指定运营机构发行和注销数字人民币，实施额度管理和跨机构互联互

通，而指定运营机构直接为客户提供钱包开立、资金兑换等服务，由此形成双层型货币发行模式。在批

发层，央行实施“100%准备金”额度管理，即授予指定运营机构向用户兑换数字人民币的一定额度，其不

① 例如，根据央行的早期立场，数字人民币具有所谓的“双离线支付”功能，但在实践中更常用的是在线支付功能，单离线或双离线支付的应用场景

较少。这种差异既与央行对数字人民币的认识深化有关，又与数字人民币具体运行机制的商业可行性或市场接受度存在密切联系。

② 基于货币法律概念和货币物债属性的长期争议，本文尽量避免货币所有权等先入为主的定性方式，而是采取用户“持有”数字人民币、对数字人

民币享有“财产权”的广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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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向个人和非金融企业提供服务；在零售层，指定运营机构面向用户提供钱包开立、钱包管理、按需

兑换和其他流通服务，此外央行与指定运营机构共同为用户提供数字人民币真伪的鉴别服务。需要注

意的是，指定运营机构获得“额度”并非是获得了数字人民币，只有在用户申请兑换之后，数字人民币才

被真正按需创造出来并发行［7］（P68）：客户向运营机构提交兑换申请后，后者再向央行申请发行；央行之

后扣减该运营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经过一系列信息加密传输后才可创造出完整加密字符串形态的数字

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的登记和结算是完成数字人民币财产权转移的重要环节，央行目前暂未详细披露具体

负责对数字人民币的交易和权属信息进行登记、对资金进行结算的具体机构或流程，仅提及在批发层基

于联盟链技术构建了统一分布式账本，进行跨机构对账、账本集体维护、多点备份。根据央行曾提出的

“登记中心”方案以及相关专利信息显示，数字人民币的登记结算亦采用双层模式：在零售层，各指定运

营机构设立单独的登记结算系统，记录用户的具体持有情况和交易信息，并将其实时同步或定期异步传

输至央行（登记中心）；在批发层，央行（登记中心）的信息系统汇总各家运营机构上报的交易和权属信息

并进行登记，并为每家运营机构之间进行资金轧差。如前所述，批发层的登记结算系统是部分去中心化

的、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央行与指定运营机构均作为节点维护该系统的正常运作；以该系统为依托，公

众可要求央行或指定运营机构提供权属确认即鉴别服务［7］（P66）。这两套登记结算系统的运作与既有

的银行存款转账较为相似，即同一家指定运营机构的客户间发生资金交易，只在零售层系统中发生钱包

余额变动；如不同运营机构的客户之间发生交易，则先在各自零售层系统中进行余额变动，再通过央行

的批发层系统进行变动。

（三） 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客体本质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作为人民币的新形式，理应属于法律所承认的货币。然而，

由于货币并非一项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就财产权保护而言，仅将用户持有的数字人民币确定为货币

并无太大意义。虽然数字人民币在表现形态上兼具现金和账户的双重属性，且具有更强的现金特征，但

这种近似现金的特定性无法推出用户持有的仅仅就是加密字符串本身。事实上，判断数字人民币的财

产权客体本质不只能限于允许持币人持有、转让货币的物理本体，而是要全方位考量使持币人实现货币

持有、转让功能的法律主体或其他物理载体。

由于数字钱包和加密字符串分别代表了数字人民币在银行存款和现金方面的外在相似性，对数字

人民币财产权客体的分析同样可以从这两类事物入手。在数字钱包方面，持币人本质上持有的是转让

数字人民币或实施其他相关行为的使用权限，以及该使用权限背后对指定运营机构维护或变更钱包余

额、交易明细等信息的电子指令。特别是在加载智能合约、钱包内资金被暂时锁定的情况下，用户对数

字人民币的持有能力更受限于指定运营机构等主体的相关行为。数字人民币的这一客体特征与银行账

户或支付账户较为相似，其均以手机APP或实体卡为物理载体，并具体表现为持有或转让资金的使用权

限及相应的电子指令［8］（P48）。不过，在该客体所依托的权利方面，二者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后者是基

于银行存款或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这一债权而产生的，但数字人民币持币人并不享有这一类债

权，而是纯粹表现为一种受国家信用保障的交换价值。

在加密字符串方面，持币人持有的并非该字符串本身，而是持有体现了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

实现信息可追踪的证明或标志。如上文所言，加密字符串会随着钱包余额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其可保证

持币人的真实身份信息或交易信息难以被第三方所获取、篡改或伪造，因而成为数字人民币持有或转让

的证明。这种证明是为了实现数字人民币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以及信息可追踪功能所特有的，而非

发挥数字人民币的交换价值功能所必需的物理存在，因此，其与比特币设计机制中的私钥［9］（P15）存在

根本差异。综上所述，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客体是持币人持有或转让资金的权限及相应的电子指令发

送能力，同时，还体现为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电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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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否持有数字人民币财产权还涉及其他法律主体或物理载体，与财产权保护更为密切的是持

币人是否以自己的名义实现持有，即证明财产权的电子簿记上直接显示财产权人就是持币人，还是仅仅

只是名义上的持有、真正的财产权属于指定运营机构。在与数字人民币的物理形态较为形似的无纸化

证券领域，存在着直接持有与间接持有、透明持有与非透明持有两类持有划分标准，不同的持有方式决

定了财产权范围、转让时点、转让程序等方面的差异［10］（P95）。对数字人民币而言，持币人是否以自己的

名义持有，决定了数字人民币被盗、指定运营机构破产等情形发生时，持币人可主张财产权的具体权能。

如上文所述，数字人民币虽采用双层型发行模式，但持币人的数字钱包在指定运营机构开立，其持有的

数字人民币仅也由该机构管理或维护，因而本质上只有一层账户体系。在该账户体系下，指定运营机构

为每一位持币人单独设立与钱包相对应的电子簿记，且无法挪用持币人的数字人民币，因此，持币人是

以自己的名义实现对数字人民币财产权客体的直接持有。

二、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属性及确认方式

数字人民币的特殊财产权客体，体现了直接将数字人民币认定为物权客体不完全符合现实，进而有

必要从债权视角论证其财产权属性与权利确认方式。

（一） 数字人民币物权属性的否定

物权是效力最高、保护力度最强的财产权利，其意味着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效果；而

物包括不动产、动产，其他法律也可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在讨论网络虚拟财产等新生事物时，学界

主要从独立性、可支配性、有体性等物权客体特征来判断某一主体对该事物是否享有物权［8］（P44）［11］

（P390）。数字人民币必然不符合传统理论中物权客体的有体性，即数字人民币没有实物本体，只有物理

载体，其无法被人的机体组织所感知、察觉或触摸。不过，有体性只是学理上的判断标准，我国法律并未

完全排除无体物的物权客体可能性。结合货币的经济功能，下文从可支配性、特定性、排他性判断数字

人民币是否具有物权属性。

其一，数字人民币不具有完全的可支配性或独立性。持币人持有和转让数字人民币，除了依据自己

的意思表示，还需依赖登记结算等信息系统的运营才可以完成相应的行为，因而不具有物权意义上的独

立性或可支配性。尽管以芯片卡或可穿戴设备为形态的“硬钱包”为实体形式，其存储的数字人民币在

离线、脱网状态下亦能发生财产权转移，但此类钱包及相关服务仍由指定运营机构及其合作商户提供，

在联网后仍需与登记结算系统发生信息交互；同时，许多硬钱包还具有“一卡多用”的功能，即还承载了

其他经济社会功能（如校园身份认证）。因此，数字人民币通过硬钱包仍无法实现与现金相似的独立性

或完全的可支配性［12］（P60）。

其二，数字人民币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定性。特定性是指物已经创造出来、可以在经济功能上自成一

体，物的各个构成部分不能成立物权。实体货币属于种类物，其一般需要经过一定的特定化行为才能成

为物权客体，而特定化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但随着物权种类和货币形态的多样化发展，

判断货币特定性的标准发生了改变，例如在保证金等金钱质押情形中，货币特定性的标准则为是否以持

币人本人名义开立的账户进行单独管理。就数字人民币而言，用户以个人名义持有和转让数字人民币，

而加密字符串区分了不同付款人的资金来源，则进一步加强了此种特定性。

其三，数字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排他性是指权利人对物的支配可以排斥他人的妨害干预，其

进一步表现为同一物上仅可存在同一种、同一效力的物权［12］（P214）。指定运营机构只有为用户存储数

字人民币的职责、没有利用用户的数字人民币进行贷款发放等业务的权利，且数字人民币具有可根据交

易信息发生变动的加密字符串，这就从法律和技术上确保了用户持有的数字人民币无法被他人不当挪

用，或相关信息遭到篡改，因此，比银行存款（专户）具有更强的排他性。

综上所述，由于数字人民币不是有体物，且不具有独立性或完全的可支配性，其难以在既有物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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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下成为物权客体。再加上立法成本的考量、避免诸如数据确权的繁杂理论争议而高效解决现有

财产权纠纷的需要，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不应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物权。但由于数字人民币较强的特定

性和排他性，在一些涉及账户特定化的纠纷中，权利人或可凭金钱质押为由主张具有物权效力的财产权

利，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 数字人民币债权属性的证成

就传统货币而言，债法上常讨论货币之债相较于一般种类之债或特定之债的特殊性，如不存在履行

不能、以名义数额履行等等；或分析特定货币类型是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例如货币债权如何产生、如

何变更以及如何消灭。不过，与货币之债作为债权客体的特殊性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关注的数字人民币

本身是否为一种债，即数字人民币财产权是否为一种债权、指定运营机构基于该债权应当向持币人履行

何种义务。

结合《白皮书》和数币APP相关服务协议的表述，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主要是货币服务债权，以及与之

相关的信息网络服务债权。在双层发行模式下，各家指定运营机构共同开发共建数币APP，该APP是展

现各家指定运营机构开立的钱包的应用程序，且用户持有和转让数字人民币均通过钱包实现。根据数

币APP服务协议的说明，数字钱包服务是受客户委托代为收取或支付款项的人民币资金转移服务；用户

有权要求指定运营机构履行开通、升级、使用和注销钱包，充钱包、存银行、转钱、收付款，以及个人信息

保护等义务；其中，最重要的用户转账或支付，其本质上是债权让与行为。在此情况下，指定运营机构不

仅提供一般性的信息网络服务，而且还提供发挥数字人民币交换媒介功能的货币服务，因此，用户对指

定运营机构主张的主要是货币服务债权①。

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作为具有特定性的货币服务债权，区别于向商业银行主张的存款债权和向中央

银行主张的债权。一方面，相较于银行存款，数字人民币具有更强的特定性，除了以个人名义持有或转

让、钱包在以个人名义开立和维护之外，其亦具有不可挪用、不可篡改信息的特征。此外，就业务本质而

言，指定运营机构提供数字人民币转换为银行存款或现金人民币的兑出服务，在根本上区别于商业银行

提供银行存款转换为现金的取款服务。银行存款的本质不仅在于“按需支付”和按面值赎回，更在于成

为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实现资金的期限与流动性转换［13］（P424）；而数字

人民币的业务本质并非兑出，而是通过转账等方式在同一货币形态下流通，进而发挥稳定的交换媒介功

能②。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央行负债”和“国家信用”特征不意味着其在法律上体现为持币人拥有对

央行的债权。央行“负债”（liability）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会计层面，其不等同于对央行的“债权”（claim）。

央行发行货币主要影响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因此，指定运营机构获得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之后，

并不会改变数字人民币的央行负债属性。“对央行的债权”意味着持币人可依法要求央行履行特定的给

付义务（如兑换为现金人民币），但由双层发行模式可知，持币人无法直接向央行主张给付义务，因而数

字人民币不体现为对央行的债权。虽然指定运营机构参与了央行主导的数字人民币发行运营，一定程

度上履行了货币发行的“准公共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与指定运营机构形成了民事意义上的委托

代理关系，使指定运营机构面向用户所提供服务的法律效果归于央行，因为这将极大增加央行的诉累和

其他法律风险，从而违背建立双层发行模式的初衷③［14］（P40）。

单就国内法而言，“国家信用”主要体现在数字人民币的交换价值不受银行破产等商业银行信用受

① 由于指定运营机构所管理的用户钱包及其中的数字人民币属于该机构的表外资产，这种货币服务债权的变动并不反映于指定运营机构的资产

负债表中，因此，区别于客户对商业银行享有的、可即时兑出现金或转账的存款债权。

② 数字人民币的兑出服务亦可视为货币兑换服务（即兑出为现金人民币）和存款服务（即兑出为银行存款）的组合，没有兑出这一服务，数字人民币

仍然可以正常流通、其业务本质并不会发生改变。

③ 一些国家的法律已经赋予本国央行账户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如免于法院冻结），因此，允许个人用户在极低的门槛下拥有央行账户，可能会引

发不诚信债务人滥用此种法律效力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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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影响。在现代信用本位体系下，持币人无法直接向央行请求兑换实物，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纸币票面

上保留的“凭票兑付”承诺仅具有历史象征意义。数字人民币仍体现为国家信用，主要是为了突出货币

的发行人是中央银行而非商业银行，从而确保在商业银行遭遇流动性风险甚至破产时，数字人民币不会

像银行存款一样面临破产清偿的序位问题，持币人仍相信法定货币仍然被第三人所接受。正因为数字

人民币有国家信用作为保障，其在法律上的债权属性必然要区分于已实施集中存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客户备付金。

与现金人民币不同，数字人民币有必要兼容会计意义上的央行负债和法律意义上对指定运营机构

的货币服务债权属性。这种兼容效果要求运营机构的债权不会出现履行不能或恶意履行的不利情况；

或者在出现此类不利情况时，央行能立即介入并消除此类情况的负面影响。为实现该目标，在技术层

面，数字人民币的加密字符串形态和交易信息备份机制可以确保指定运营机构无法最终篡改持币人的

交易信息，以防止恶意履行；在法律层面，公法应当对运营机构的准入设置严苛的条件，并授权央行在某

一运营机构出现技术故障、操作风险等事件时，有权直接介入，代替该运营机构或指定其他运营机构为

持币人提供相关服务，以防止履行不能［15］（P12）。

（三） 以债权属性为前提的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确认方式

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作为一种货币服务债权，需要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权利确认方式，即持币人通过何

种方式能够确认本人对数字人民币的债权、此种债权何时发生效力。对于现金人民币而言，由于动产物

权只能通过事实占有状态加以表现，货币物权的设立或转让以交付作为公示手段［16］（P63）；但基于数字

人民币的非实体形态，其财产权的设立或转让无法通过交付进行。由上文可知，与数字人民币交换媒介

功能相对应的转账或支付行为本质上是债权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6条之规定，

债权人转让债权，在通知债务人之后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债权转让经“通知”发生效力。然而，仅

向作为债务人的指定运营机构发出通知并不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持币人通过该通知行为无法向他人证

明本人拥有数字人民币，因而不利于保护持币人的财产权和保障货币信用得以实现。

对于同样有存储媒介（即账户）的银行存款，由于法律规定禁止账户开立人出借账户，法院一般会遵

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以银行账户开立人作为银行存款的权属主体，即资金到账后确定其权属。数字人

民币的持有方式、转账或支付流程从外观上与银行存款相似，因此，也可以遵循商事外观主义，以到账为

标志确定数字人民币权属的标准；不过，除了到账之外，央行对数字人民币交易信息的登记行为应具有

权属确认的终局性。一方面，除了避免央行诉累和承受过高信息处理压力外，将指定运营机构作为初始

赋予确权效力的主体，是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功能的需要。指定运营机构负责开立、维护数字

钱包及交易处理，央行主要对指定运营机构已处理的机构内交易信息进行延时、异步备份，或对跨机构

交易信息进行同步备份。如直接将央行作为赋予权属确认的主体，那么由此造成的延时确认会使得交

易无法及时完成，进而无法发挥支付即结算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指定运营机构上报的交易信息特别

是跨机构信息可能出现错误，为进一步确保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确认的公示公信效力，之后经央行通过获

取指定运营机构的备份信息、复核更新后的登记行为及相关的鉴别服务才应具有终局性的效力，其可推

翻指定运营机构原先通过记账行为产生的权属确认效力。由于数字人民币具有低成本的可追踪性，央

行的权属确认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对指定运营机构的信赖而达成的交易，但善意第三人仍可向指

定运营机构主张由此造成的损失。基于此种权属确认终局性效力，在未来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更为广

泛时，央行还可参照《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对动产和权利担保的登记规定，对数字人民币相关

的金钱质押登记作出统一规定。

三、以货币服务债权为核心的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保护路径

由于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性使货币财产权纠纷可能有别于传统货币，下文主要在梳理货币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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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一般情形的基础上，论证“占有即所有”和特定化两类规则如何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一） 权利保护基础：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纠纷的一般情形

由于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性可消除部分财产权纠纷的存在，数字人民币会发生何种私法意义上的

财产权纠纷、由此带来何种权利保护路径，应基于传统货币的私权纠纷进行分析。基于现金管控严格、

大额现金使用不便，现金人民币的权属纠纷极少出现，如发生现金被盗窃、抢夺、侵占等情形，严格区分

原权利人可以主张的是原物返还请求权、共有权还是其他民事权利并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事实上，

传统货币的财产权纠纷主要发生于收款人临近破产或其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或保全时：第一，存款被盗

抢或侵占、错误汇款等基于非真实转移资金的意思表示落入他人之手后，原权利人可以对行为人或者善

意第三人主张何种权利；第二，存款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放置于权利人控制受限的专门账户，

此时权利人对存款享有何种权利。

对于通过软钱包形式存储的数字人民币而言，遗失类纠纷并不存在，但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和真实

意思表示的资金移转纠纷仍会出现。首先，数字人民币无法因遗忘、遗失或抛弃而被拾得人持有。虽然

数字人民币部分小额钱包仅须提供手机号码便可注册使用，但由于手机号码仍对电信监管部门实名，即

便原权利人忘记钱包支付密码或丢失手机，钱包中的资金仍然登记在原权利人名下，其可通过挂失手机

卡等方式继续持有数字人民币。其次，与银行存款相似，盗窃、抢夺或侵占数字人民币的方式主要为获

取原权利人手机号码、支付密码、验证码等支付验证方式，或直接要求原权利人转账至他人钱包或兑出

至他人银行账户，此外还存在非法获取原权利人的手机后，无需身份验证便用付款码支付的情形；同时，

由于原权利人输错手机号码、选错指定运营机构或钱包编号，数字人民币错误转账、错误兑出的情形仍

然可能出现［17］（P73）。不过，由于支付即结算的特性，数字人民币持有人难以在发生盗刷等情形之后、最

终结算之前申请撤销转账或支付，除非指定运营机构发生记账错误。最后，部分数字人民币采用了智能

合约技术，即货币发行人限制了特定数额资金的使用范围或时间，这种较为特殊的数字人民币可被视为

专门账户内的资金。

目前，学界对货币财产权救济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占有即所有”、账户特定化、价值延续三个方面，前

两个方面已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对于价值延续的权利，为了让银行存款原权利人获得物权性质的保

护，一些国家发展出了价值返还请求权、拟制信托、代偿取回权等制度［18］（P60-63）［19］（P33）［20］（P128），其

本质上均将所有类型的货币或支付手段视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主张原权利人对该交换价值享有完整的

权利。不过，这几种权利由于未能合理界定不同货币类型的法律本质，未在学界形成通说［21］（P72，74）。

因此，下文仅针对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如错误汇款）和真实意思表示（如专门账户）这两类数字人民币

财产权纠纷，讨论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救济能否适用于银行存款权属纠纷中存在的“占有即所有”规则

和特定化规则。

（二） 权利保护路径之一：“占有即所有”规则的适用革新

在货币财产权保护路径中，我国学界最为认可的是“占有即所有”这一未被我国法律所承认、但司法

实践较认可的所有权取得规则。即除了货币被封金、保证金等存储方式特定化以及占有辅助、信托财产

受托人、破产清算人等情形之外，不论货币由原占有人主动还是被动转移至新的主体占有，新占有人均

享有该货币的所有权，原占有人的所有权丧失。这种体现货币物权取得特殊效力的理论实际上体现了

交换价值（即购买力）这一货币特殊性，因而对货币的持有本质上是对货币所蕴含交换价值的拥有，物权

法对货币更侧重于促使货币高效流通的动态保护［22］（P540）。对于现金而言，虽然“占有即所有”规则将

货币所有权降格为货币债权，但由于现金没有“个性”，现金占有人基本无需考虑现金是受物权还是债权

保护。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并未将“占有即所有”规则限定于现金，而是广泛适用于银行存款的权属纠

纷之中，例如将银行存款视为债权客体、存款人仅能主张债权请求权符合“占有即所有”的法律适用效

果。不过，这一救济路径忽视了银行存款体现的物权色彩和公法属性，例如大多银行存款是不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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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难以解释为何存款可以在受到存款保险保护的同时得到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1］（P100-101）。

对于数字人民币而言，“占有即所有”规则中的一般性规定已无适用的必要。首先，数字人民币“占

有”的方式相较于现金和银行存款而言存在较大差异。如上文所述，持币人通过钱包、以自己的名义实

现对数字人民币的持有、兑换、转账、支付等，持币人持有的并非数字人民币物理本体，而是对相应货币

服务的使用权限，这导致对数字人民币的持有比对现金的占有的控制力更弱，因此，无法仅通过现金意

义上的占有判断当事人是否真正持有数字人民币。虽然学理上的准占有制度承认对权利的占有，但错

误收款人基于对数字人民币或银行存款的准占有也只能对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第三人行使占有请求

权，其权利保护程度远低于原权利人的债权请求权［23］（P567）。

其次，“占有即所有”规则忽视了当事人移转货币的具体意思，如存管、质押等合法行为以及盗窃、抢

夺等非法行为，过分保护了恶意占有人。解决货币财产权纠纷，不能仅以促进货币有效流通为目标，还

应兼顾其他部门法的原则或立法目的。虽然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中均对货币所有权的

善意取得做出了例外规定，但其并不适用于恶意占有人。相类似的规定也存在于英美两国法律中，特别

是英国法中“耐莫代他规则”（nemo dat rule）的例外，以及美国《统一商法典》中“正当持票人”（holder in 

due course）规则的例外。由于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承载了央行监测资金流动、更加精准实施货币政

策的需要，如法律给予数字人民币的恶意占有人与善意占有人同等的保护，特别是在某笔专项资金被盗

后再恶意占有，那么便难以达成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所体现的公益目的。总之，“促进货币流通”不能

作为货币财产权移转的唯一目的，而是要兼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禁止销

赃规则。

再次，不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不会阻碍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如上文所言，“占有即所有”规则是为

了促进货币的有效流通，防止货币收款人为了确保付款人对货币有所有权而逐一调查使用货币的“前

手”。对于现金而言，这种观点尚存若干合理性，因为与存在背书机制的商业票据不同，现金是基本匿名

的，收款人通过自身力量几乎无法识别使用过此前使用过现金的主体，而由监管机构进行追踪识别亦存

在较大成本。但对于数字人民币而言，由于央行与指定运营机构提供了基于登记确权的数字人民币鉴

别服务，且加密字符串也保证了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因而持币人的确权成本大为降低，“占有即所

有”规则所期望的促进货币流通目的亦无必要实现①［14］（P38，40）。

最后，“占有即所有”规则忽视了其他主体在数字人民币支付中的作用。与银行存款相似，数字人民

币的支付或转账过程不仅体现了收付款人之间的货币给付关系，还体现了收款人与指定运营机构、付款

人与指定运营机构之间的货币服务关系，因而数字人民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行使范围，还需要考虑

到指定运营机构是否已经尽到合同或公法义务。具体来看，与银行存款相似，为完成数字人民币的支

付，指定运营机构需要履行与收付款人直接相关的风险提示、支付验证、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以及更偏

向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安全保护、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这些义务不仅反映在与用户签订的货币

服务协议中，未来必然也会体现在央行的监管要求之中，因此，指定运营机构履行的此类义务既是合同

义务也是公法上的法定义务。与之相似的是，如商业银行在盗刷交易发生后，未及时向持卡人核实持卡

或使用情况，或未充分告知网络支付风险，或未尽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义务的，银行将承担相应的过错

责任②。对于数字人民币而言，如指定运营机构未按照合同约定或央行的监管要求适当履行上述义务，

导致持币人的数字人民币被盗或遭受其他损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① 即便以芯片卡为代表、基于代币的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为硬钱包）具备更强的匿名性，但只要其具备可追踪性，便无法实现实体货币的特殊私

法效力。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9条、第11条，《银行卡业务风险控制与安全管理指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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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权利保护路径之二：特定化规则的适用重塑

为满足金钱质押等货币特定化的商业需求，需要将“占有即所有”规则的例外——特定化——进行

应用，从而使原权利人可以获得类似于原物返还请求权等物上请求权的救济途径，例如在破产等情形中

具有优先受偿或取回的效力。一方面，特定化是指满足物权客体特定性的要求，这种特定性不一定是物

理上数量或质量的确定，只需满足一般社会或经济观念的特定即可，例如将一定数量的现金进行密封，

以便与其他货币相区分［24］（P7）。在此情况下，现金丧失了原本需要发挥的流通属性，从而退化为普通动

产。与现金不同的是，由于商业银行有权将存款对应的现金用于其他业务，其不存在是否促进流通的问

题，但存款的虚拟性导致无法对其实施物理上的特定化，而实践中主要通过专门账户实现这一功能［25］

（P61）。以招投标过程中使用的保证金账户为例，该账户区别于一般结算账户、基本账户，其需要符合存

款人的债权人“控制”的标准，存款人无法异地支取该账户中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一般的存款账户仍

然存在存款人动用的可能性，存款人与其债权人通过约定方式限制一般账户中的资金用途不能认定为

特定化。我国原先的担保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金钱质押”便体现了特定化原理，即债务人或第三人将

货币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作为债权的担保，那么金钱质押就能成立；此后由

于发生了诸多争议，2021年生效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已将“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改为“资金存入由债权

人实际控制或由其设立的账户”。目前，证券期货结算资金、支付平台备付金因其存管账户类型或存管

方式存在特殊之处，因而在法律上可具有货币特定化的物权效果①。

对于数字人民币而言，由于指定运营机构提供的钱包维护管理服务本质上是“类保管”服务，指定运

营机构从技术和法律上均无法动用持币人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加密字符串有极强

的特定性，其不仅更加清晰展现了从不同付款人处获得的资金金额、确保不会发生混合，还可以保障钱

包中的数字人民币不可挪用、交易信息不可篡改。但是，数字人民币具有“特定性”，并不意味着数字人

民币可以被“特定化”从而具有与物权相似的优先效力。

一方面，普通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不存在特定化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如上文所言，保证金账户的特定

化主要是防止担保人对被特定化资金的使用、确保该资金的基本完整性，而后两种可以特定化的账户主

要是基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资金清算结算秩序等公共利益需要，使得客户存入的货币具有完整

性，防止存管机构的挪用。但其一，普通的数字钱包没有可能成为保证金账户，因为持币人对钱包中的

数字人民币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权人无法对相应的资金实施控制，除非持币人将该笔资金转账至担

保权人的钱包，或专门设立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担保效果的钱包［17］（P77）。如果将普通的数字钱包定

性为有保证金账户的效力，持币人对其钱包中数字人民币的控制力将极大增强，但这不利于数字人民币

的顺利流通。其二，数字钱包亦无必要成为公法特别规定的特定化存管账户，因为指定运营机构无法挪

用持币人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或单方变更相应金额。不过，如将来出现数字钱包与共享单车等业务的

合作、防止平台挪用客户押金，通过智能合约技术限制网络平台资金使用权的数字钱包仍然有用武之

地，此种钱包仍有必要在法律上认定为具有特定化效果［26］（P1275）。

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加密字符串的特定性对其能否实现权属上的特定化并无实质意义。如上文

所言，数字人民币加密字符串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相关交易信息被指定运营机构等主体篡改，以实现个

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可追踪。虽然数字人民币可以体现每一付款人或资金来源主体提供的资金数额及其

使用情况，从外观上产生了无法混合的效果，但这种无法混合的效果只对持币人的财产、数据安全以及

央行的精准货币调控有一定意义，其无法被视为不同付款人在持币人钱包中“开立了不同子账户”这种

类似于专户管理的特征，更不会影响持币人之外的货币流通整体格局。

① 例如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央行通过多个监管规范，明确客户备付金的所有权属于支付机构客户，支付机构根据客户指令对备付金进行划转，不得

擅自挪用，进而通过公法对客户备付金赋予了一定的物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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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数字人民币不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且不存在特定化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其体现

“特定性”的加密字符串对其能否实现权属上的“特定化”并无实质意义，普通的数字人民币无法作为被

特定化的资金，从而使其具有类似于物权客体的优先受偿效力；但另一方面，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应用可

以为数字人民币保证金、备付金或押金账户的出现提供技术空间，从而使数字人民币获得类似于物权客

体的效力。

四、结  论

为了实现巩固货币主权、促进金融普惠等目标，央行计划将数字人民币设计为面向社会公众使用、

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的法偿货币，其采用了兼具账户与现金货币特征的表

现形态和双层型发行模式。综合数字钱包和加密字符串两方面的特征，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客体应当

是持币人持有或转让资金的使用权限及相应的发送电子指令的能力，同时还体现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

全保护的电子证明。数字人民币不是有体物，且不具有独立性或直接的可支配性，其难以在物权法理论

体系内成为物权客体，数字人民币财产权也无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物权，而是货币服务债权和一般性的

信息网络服务债权。在此前提下，针对盗抢或侵占、错误汇款等数字人民币财产权纠纷，“占有即所有”

规则和特定化规则均无适用的必要。

基于数字人民币的非独立性和不完全支配性，其财产权保护不仅是一个私法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支

付机构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公法问题。因此，在未来，立法者应当综合考虑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

性、流通实际以及数字人民币在整个货币支付体系中的定位，对数字人民币的钱包体系、网络与数据安

全保护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数字人民币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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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f the Digital Yuan
With the Claims on Money Services as the Core

Ke D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Digital Yua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account and cash, as well as a two-tier issu‐

ance and operation model in which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jointly participate, and the holders can directly 

hold the money through digital wallets and in their own names. The object of th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igital 

Yuan are the user's accessibility to transfer the balance of the digital walle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ability to 

send electronic instructions, reflected as the electronic proof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ata security protec‐

tion. Accordingly, th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igital Yuan are not real rights, but a portfolio of claims includ‐

ing claims on information network services with monetary service claims as the core for the designated oper‐

ating institu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bank liabilities and national credit of the Digital Yuan do not 

mean that the holders have legal claims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rechtsschein theo‐

rie and the need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payment as settlement, th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igital Yuan should 

be confirmed upon its arrival in one's account, but the registration by the central bank after the event should 

have the final confirmation effect. For typed property disputes over the Digital Yuan, there is no need to apply 

the doctrine of "possession that is all".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Digital Yuan has certain specificity, it does 

not have the possibility or necessity of being specific, so it generally does not have the real right effect after 

being specific.

Key words Digital Yuan; property rights in money; digital currency; digital wallet; the rule of "posses‐

sion that is all"; financial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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